




委托服务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30天内完 成 。

五、 提交成果

1.数据库成果

紫阳县耕地恢复潜力调查评价矢量数据库 。

2.表格成果

紫阳县耕地恢复潜力调查评价统计表 。

六、 付款方式

以服务到甲方要求出具回执为准，并开出发票；

由甲方按下列程序在合同约定范围内付款 。

七、 甲方乙方的权利和义

1、 项目合同签订后，在乙方技术人员进场开展工作十五个工作

日内， 甲方应向乙方付款总服务费用的40%,即为人民币大写叁拾壹

万玖任元整 (¥319000.00元);

2、 在乙方完成数据收集、 分析、 处理和外业调查举证、 评价信

息调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， 甲方应向乙方付款总服务费的40%, 即为

人民币大写： 叁 拾壹万玖任元整 (¥319000.00元);

3、 乙方提供最终成果后十五个工作日内，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余

下服务费的 20%, 即为 人民币大写： 壹拾伍万玖任伍佰元整

(¥159500.00元) 。

务

(一)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甲方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，

拥有监管权。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服务所配备的人员数量。对甲方

认为不合理的部分有权下达整改通知书，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，如因

甲方原因导致工作不能正常开展或结束的，乙方不承担责任。

2.负责检查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。

3.根据本合同规定，按时向乙方支付应付服务费用。

4. 国家法律、 法规所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。

(二)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






